
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通有限公司

草 331 等区块零散调整工程（一期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2月 15日，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通有限公司根据《胜

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通有限公司草 331等区块零散调整工程（一期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对项目环评报

告的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通有限公司草 331 等区块零散调整工

程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根据油区开发情况，本项目分期建设，

分期验收，一期工程建设完成注水井 3口，分布在 2座井场内，均依

托老井场；新建Φ76×5注水管线 1.37km。调试期间年注水量 2.7×

104m3，项目实际总投资 18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7.5万元，占总

投资的 4.79%。

2、环保审批情况



1）2024年 5月，山东兴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胜

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通有限公司草 331 等区块零散调整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

2）2024年 7月 15日，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广饶县分局以“东环广

分审〔2024〕6号”文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批复见附

件 2）；

3）2025年 3月 12日，开工建设；

4）2025年 12月 25日，一期工程建设完成；胜通分公司对该工

程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表明工程具备了验收条件；

5）2025年 12月 25日，胜通分公司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网站对

本项目的竣工日期和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附件

3），并同步委托东营国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委托书见附件 1）；

6）2025年 12月 25日，进入调试阶段，调试日期为 2025年 12

月 25日～2026年 5月 24日；

7）2026年 1月 5日，验收调查组开始对本项目进行现场调查，

并制定了验收监测方案，开展了本项目环境现状监测工作；

8）2026年 2月，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

的编制工作。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18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7.5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象为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通有限公司草 331 等

区块零散调整工程（一期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结合本项目环评、环评批复等资料，本项目与环

评、环评批复相比，本项目变化情况如下：总投资减少 36304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减少 1402.5万元；油井未建设；注水井减少 3 口；产

油量减少 12.3×104t/a，产液量减少 44.5×104t/a，注水量减少 5.3×

104t/a，注汽量减少 27.7×104t/a；注水管线减少 1.51km、注水井口装

置减少 3 套；临时占地面积减少 111725m2，永久占地面积减少

40828m2；穿越长度增加 462m、标志桩减少 46个、警示带减少 7.29km。

占地面积范围内无新增环境敏感区，验收调查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数

量未增加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

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中相关规定，本

项目变动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验收监测期间，本工程运行工况稳定，

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竣工环保保护验收条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保护工程和建设情况

1）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以及各种设备按规定的路线行驶、操作，

未破坏土地和道路设施。

2）对施工中占用的土地按相关规定的程序，向有关行政部门办

理相关手续，并按当地政府的规定予以经济上补偿。

3）材料堆放场、施工机械设备等临时占地布置在征地范围内，

减少临时占地。



4）施工前作业带场地清理，对表层土壤进行防护，未雨天施工，

未造成水土流失危害并污染周边环境。

5）临时用地使用完后，及时恢复了原貌。

建设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后，对周围生态没有明显影响。

2、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施工期：

1）废水

经调查，本项目施工期水污染物主要包括钻井废水、施工作业废

液、管道试压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1）钻井废水

经调查，本项目共建设了 3口注水井，均采用了“泥浆不落地”

工艺进行处置。

本项目钻井废水随钻井固废排入泥浆不落地装置，循环利用，最

终与钻井固废一起委托第三方单位拉运处置，综合利用，不外排。

（2）施工作业废液

本项目建设了 3口井，施工作业废液产生量为 90m3，进入集输

流程至乐安联合站进行预处理，然后进入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

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

中推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

（3）管道试压废水

经调查，本项目新建管道试压均采用清洁水，采用分段试压方式，

本项目管道试压废水产生量为 5.42m³,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新建管

道试压废水经收集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4）生活污水

经调查，本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环保厕所，定期清运。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扬尘、施工废气和焊接烟

尘、管道接口防腐废气。

（1）施工扬尘

本项目在钻井施工、管线施工及车辆运输过程等施工活动中产生

了少量施工扬尘。施工单位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施工扬尘对环

境的影响：

① 施工单位通过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采取了遮盖、围挡、

密闭、喷洒、冲洗等措施，施工工地内车行道路采取了硬化措施，裸

露地面铺设了防尘网，保持施工场所和周围环境的清洁。

② 管线施工过程，及时对沟槽进行了回填，采取了洒水、覆盖

等措施。

③ 运送物料的车辆采取了蓬盖、密闭等有效防尘措施。

④ 大风天气不进行管线开挖施工。

⑥ 物料进行了集中堆放，表面采取了遮盖措施。

（2）施工机械废气

本项目施工车辆与机械在进行施工活动时产生的燃油废气，主要

污染物为 SO2、NOx、CmHn等。经调查，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采

用了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油与合格的设备、车辆，使用了办理环保手续

环 3的非道路移动设备，并加强了施工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

和维修保养、燃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汽柴油，确保燃油废气达标排放。

（3）焊接烟尘

焊接颗粒物来源于金属结构与管道焊接过程，主要污染物为颗粒

物。项目规范焊接操作，使用了低毒焊条等措施降低了焊接颗粒物对

环境影响。



（4）管道接口防腐废气

管道防腐均在防腐厂内完成，防腐厂内设置有废气收集处理设

施。管道接口处防腐作业无法在防腐厂内进行，因此需要在现场进行

防腐作业。防腐作业过程中会产生VOCs，由于防腐作业量很少，VOCs

产生量较少，且施工现场比较空旷，有利于空气的扩散，同时废气污

染源具有间歇性。因此，对局部地区的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经调查，施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是施工机械运转噪声及施工车辆

运输噪声。本项目采取的措施：合理布局了施工现场和施工设备，选

用了低噪声施工设备，同时加强了检查、维护和保养工作，减少了运

行振动噪声。整体设备安放稳固，并与地面保持良好接触，柴油发电

机和各种机泵等安装了消音隔音设施，降低了噪声源的噪声；合理规

划了生产时间，未在夜间进行高噪声作业（需连续钻井的除外），高

噪声设备未同时施工；限制了大型载重车的车速，对运输车辆定期维

修、养护，减少鸣笛，合理安排了运输路线。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钻井固废、建筑垃圾和施工

废料、定向钻废弃泥浆、多余土方、落地油、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

废油漆桶、废防渗材料、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生活垃圾。

（1）钻井固废

钻井固废主要包括钻井过程中无法利用或钻井完工后剩余的废

弃泥浆和钻井过程中岩石经钻头和泥浆的研磨而破碎成的岩屑。根据

调查，本项目共建设 3口注水井。项目钻井废弃泥浆（包括钻井固废

和钻井废水）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处理，委托胜利油田众安石油

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东营万洁环保责任有限公司处置。



本项目共产生钻井废弃泥浆 1110.27m3，胜利油田众安石油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东营万洁环保责任有限公司将钻井废弃泥浆治理完成

后，委托山东旭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蓝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监测，将治理合格的固相交由东营中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

市海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综合利用。

（2）建筑垃圾和施工废料

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产生于管道敷设。

建筑垃圾和施工废料主要包括管道焊接作业中产生的废焊条、防

腐作业中产生的废防腐材料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等。经调

查，建筑垃圾及施工废料不能回收利用的部分已由环卫部门处理。施

工现场已恢复平整，无施工废料遗弃现象。

（3）定向钻废弃泥浆

本项目定向钻穿越长度总计 1.12km，定向钻废弃泥浆产生量约

2.6m3。经调查，本项目施工结束后定向钻废弃泥浆覆土填埋。

（4）多余土方

施工过程中土石方主要来自管沟开挖，经调查，本项目管线施工

土石方就地回填平整,无多余土方。

（5）落地油、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防渗材料、废弃的含

油抹布、劳保用品、废油漆桶

施工期井下作业过程会产生少量落地油，通过采取井下作业过程

中设置船型围堰，铺设防渗材料，防止污染地下水和土壤。此过程中

产生的落地油、废防渗材料随产随清，委托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经调查，现场未存在落地油、废防渗材料。



施工作业产生的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

用品、废油漆桶由施工单位随产随清、委托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经调查，现场未存在以上危险废物的堆存。

（6）生活垃圾

施工期生活垃圾主要由从事钻井、井下作业、地面工程建设等工

作的施工人 员产生。生活垃圾全部收集后已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验收调查期间，现场未发现生活垃圾遗留。

经调查，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

不存在施工现场堆放现象，且施工场地得到了恢复，未对周围生态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

运营期：

1）废水

经调查，验收期间未产生井下作业废液、酸化废液、侧钻作业钻

井废水，后期产生后井下作业废液进入集输流程，经草 4-1注水站、

乐安联合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

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推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

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酸化废液收集至现场废液罐中，经重新

调配后，满足相关酸化工艺要求用于水井酸化解堵；侧钻作业钻井废

水暂存现场泥浆罐中，循环利用，最终与钻井固废一起委托第三方单

位拉运处置，综合利用，不外排。

2）废气

本项目未建设油井，主要为注水工程。经调查，验收期间未发生

非正常工况的情形，未产生施工废气。后期井下作业时，通过加强车

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的管理和维修保养，并燃用符合国家标准的

汽柴油，确保燃油废气达标排放。



3）噪声

本项目采用了基础减振、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保养与维护，使

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以降低项目设备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根据调查得知，本项目井下作业等过程中产生落地油、废润滑油、

废润滑油桶、废油漆桶、废防渗材料、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

侧钻作业产生的钻井固废。本项目调试生产期间未产生落地油，后期

产生后，随产随清，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本项目调试生

产期间未产生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油漆桶、废防渗材料、废弃

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后期产生后，分类暂存草 104-10#平台危废

暂存间内，最终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本

项目调试生产期间未产生侧钻作业产生的钻井固废，后期侧钻作业过

程中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产生的钻井固废为水基钻井岩屑和泥

浆委托第三方单位拉运处置，综合利用，不外排。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经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决定中不涉及其他环

境保护设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本项目调试期间运行正常。

五、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水环境影响

1）地表水环境影响调查

经调查，验收期间未产生井下作业废液、酸化废液、侧钻作业钻

井废水，后期产生后井下作业废液进入集输流程，经草 4-1注水站、



乐安联合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

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推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

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乐安联合站、草 4-1注水站已制定了相

关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建立了运行记录、加药记录，并定期进行水

质监测，回注水水质能够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

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对应储层空气渗透率水质标准，目

前运行正常。酸化废液收集至现场废液罐中，经重新调配后，满足相

关酸化工艺要求用于水井酸化解堵；侧钻作业钻井废水暂存现场泥浆

罐中，循环利用，最终与钻井固废一起委托第三方单位拉运处置，综

合利用，不外排。

2）地下水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会对地下水水质产生影响。验收调查期间，

没有发生管线泄漏、井漏等环境风险事故。因此本次验收以搜集采油

区域内近期地下水监测资料来了解地下水水质情况。

根据地下水监测结果，监测点地下水中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

氯化物、硫酸盐、锰出现超标，说明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水质不能满

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锰等指标超标与区域水文

地质条件有关，另外该地区地下水位高，土壤含盐量大，盐分易升至

地表造成的。

该区域已存在多年油田开发历史，油田开发特征污染物石油类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Ⅲ类标准，表明区域

地下水水质受油田开发的影响较小。

2、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未建设油井，主要为注水工程。根据对依托井场厂界无组

织监测结果可以看出，井场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表 2中 VOCs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2.0mg/m3）要求；厂界硫化氢浓度满足《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0.06mg/m3）的要求。

3、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正常运营时，主要噪声源为井场抽油机等采油设备设施，

项目厂界外 200m范围无噪声敏感点。验收调查期间，对项目井场的

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井场的厂界昼间噪声范围为 48.7dB（A）

~55.7dB（A）、夜间噪声范围为 46.8dB（A）～49.2dB（A），能够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

准，即：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表明项目运行对周围

声环境影响较小。

4、土壤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井场厂界内监测点石油烃（C10-C40）监测结果满

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井场厂界外 10m、20m、30m、

50m处各监测点石油烃（C10-C40）浓度均较低，且井场内外石油烃浓

度差别不大。由此可知，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行对周边土壤环境影响较

轻。

5、固体废物

本项目调试生产期间未产生落地油，后期产生后，随产随清，委

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本项目调试生产期间未产生废润滑



油、废润滑油桶、废油漆桶、废防渗材料、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

品、后期产生后，分类暂存草 104-10#平台危废暂存间内，最终委托

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本项目调试生产期间未

产生侧钻作业产生的钻井固废，后期侧钻作业过程中采用“泥浆不落

地工艺”，产生的钻井固废为水基钻井岩屑和泥浆委托第三方单位拉

运处置，综合利用，不外排。

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已建立了相应的危废管理制度，危废的收

集和管理由专人负责，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建设了三口注水井，采油工程未建设，无 VOCs排放。本

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均无直接外排，不需进行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六、后续管理要求及建议

1、项目完成自行验收之后 5日内需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不少

于 20工作日。验收报告公示期满 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

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

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2、向环境主管部门报送修改后的验收报告的同时报送验收报告

的公示情况说明以及整改情况说明。

3、明确项目运行期间监测计划及落实，做好环保设施维护及运

行管理记录，确保“三废”达标排放。

4、建议在以后日常自行监测中，按照国家相关行业自行监测技

术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